附件1

2026年广州市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

项目申请材料要求及评审流程
一、申请材料要求

（一）封面目录。

封面统一标明为“广州市中小企业普惠性技术改造项目库申请报告”，标明申报单位、申报日期，目录应列明所提交的各种文件材料及页码（见附件2，加盖企业公章）。

（二）申请报告。

编制提纲如下：
1.项目单位及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单位情况。设立情况（含股东结构），主营业务情况，近期财务状况，主要投资项目，固定资产，职工及技术人员数，厂房面积，研发能力（含产业人才培育机制成果、专利、品牌建设情况）等。

（2）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项目建设目标，项目建设期限，项目总投资（含投资构成），资金筹措和使用情况、主要建设内容等。

2.项目投资完成情况。

（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度：项目备案固定资产投资为XX万元，其中设备及技术投资XX万元，土建、公用工程及其他投资XX万元。项目实际固定资产发票（含税）金额XX万元，项目实际固定资产付款（含税）金额XX万元，根据发票和付款逐项取小原则，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度XX%。

（2）新设备购置金额：项目符合条件的新设备购置发票（不含税）金额XX万元，符合条件的新设备购置付款（不含税）金额XX万元，根据发票和付款逐项取小原则，项目符合条件的新设备购置金额为XX万元。

（三）附件。

1.承诺书（见附件3，加盖企业公章）；
2.工业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企业2025年度财务报表（加盖企业公章）；

4.2025-2026年企业依法纳税的的相关材料（如完税证明等）；

5.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公开版），项目单位登录“信用中国（广东）”，申请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且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6.2025年12月底缴纳社保人数证明（广东省税务局出具的社会保险费申报汇总表）；
7.由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民爆安全生产企业调整生产能力或品种的改建、扩建技术改造项目提供工信部的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

8.项目按规定申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相关材料，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表（统计206表）项目代码需要与技术改造备案证项目代码保持一致；
9.对购置的生产用设备，提供购置设备清单（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及价格等）、设备发票、支付凭证、设备照片、铭牌照片、购置合同、转固凭证等；申请奖补的设备铭牌信息与固定资产明细表、发票原则上保持对应，如不一致，企业应对不一致情况进行说明；若与设备交易方存在关联，企业应对关联交易的设备价格公允性等情况进行说明（见附件4）；

10.项目汇总表（见附件5）；

11.项目单位根据项目需要提供的说明文件。
二、项目评审流程及要求
（一）接收申请材料。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接收项目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
（二）初审。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项目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重点关注企业对存在关联交易的设备，采购必要性、流程及其价格公允性等情况是否提供相关说明，并核查项目单位有无被列入失信惩戒主体名单。
（三）开展评审。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评审（含完工评价）。一般采取资料审查、会议评审和现场核查相结合进行，开展评审时应重点核对确认企业申请奖补的设备铭牌信息与固定资产明细表、发票是否原则上保持一致，并对存在关联交易的设备价格公允性进行确认。
（四）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项目已完成既定的投资计划和主要建设内容且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误差范围最大不超过20%；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在20%以上或项目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应经履行相关变更手续后满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误差范围不超过20%。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是指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项目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核算项目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时，应遵循发票金额（含税）与付款金额（含税）逐项从小原则。
